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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D_A6_E6_96_8C__c122_486329.htm 引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中，第八部分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

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还多次提出了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的话题：“就业是民

生之本；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改善民生，

南北差距；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

展到总体小康；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不断改善

人民生活；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关系的结合点；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 民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

群众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宗旨。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

常重视民生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

是明确地提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心

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日益深入人心。建

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民生问题也不断得到改善，中国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

步前进。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只有解决好



民生问题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稳定、和谐。民生问题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条件和基础条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

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一、民生问题怎样走入法律视界 1

、民生问题的时代境遇 民生问题应当在中国正在面临的社会

现实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现在的中国社会，普遍

受惠的时代已经过去，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到来；单纯依靠

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时代已经到来；共同贫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促使全体国

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边走边看的时代已经过

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时代已经到来；矫枉过正的时代

已经过去，理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被动对外开放的时代

已经过去，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并积极争取在国际上发挥大

国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强调民生问题，才

能把握民生问题的实质，也才能把握民生问题与时俱的发展

变化特性。 2、民生问题的具体表现 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是绝

对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时代的特别值得关注的重大

的民生问题，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又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

变换和历史的变迁，民生问题的具体内容又是相适应而变化

的。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其实就是不断重视民生、

改善民生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民生问题主要是城乡居民

的衣食之忧，解决当时的民生问题也主要是解决人民的衣食

之忧，不要再饿肚子和不要受冻。现在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进

入了小康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便是如何更好地解决住、行



的问题，以及其他新的生活需求。因此，跟计划经济时代相

比，现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

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

全网的重要性。 3、在法律的语境中对民生问题进行理论转

换 （1）、从政府工作的主题到社会稳定的前提 民生的加强

和改善是一个国家和政府所关注的话题和主题，在社会的语

境中又转化成为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在所谓进入“后

改革时代”的新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

集体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权

为民所用，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日益深入人心。我们

看到并正在体验着我们国家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民本位到

人本位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观念的变革和发展理念的革新，

正在引领着我们国家迈向现代、文明、进步的全新发展阶段

。民生问题所涉及到的各种具体的现实表现，表面上看都是

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是在表层、浅层上体现出来的，其实

质上就是社会中的各种不和谐的因素，民生问题的存在会影

响稳定，也就是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民生状况的改善也就

理所应当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 （2）、从社会稳

定的前提到法律关注的命题 民生的改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

前提，在法律的语境中又转化成为了法律所应当关注的课题

和命题。民生问题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和谐的状

况和因素，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说到底民生问题就

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依赖于社会中的规范来解决的，

社会规范的种类特别的多，但是特别具有效力和强力的规范

却只有一种：那就是法律规范。法律以其独特的品质来关注

社会，关注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和谐因素，作为社



会控制和社会调节的终极规范，法律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

终极性的。在社会中讨论法律的作用，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就

有了一个更加规范有力的途径。 二、法律关注民生，应当将

其视为基本价值追求 1、在法律中融入关注民生的理念，关

注民生会提升法律的价值追求 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中融入关注

民生的理念，不仅使法律本身的价值得到有效的提升，而且

使法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更大范围的价值。如此，就使法律

在社会中，就价值促进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也在无形

当中增强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如果能够被社会公众

所信仰，那么它在运行中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

法律对民生关注的逻辑关系中，社会公众由于自身的切实的

民生利益得到了法律的终极关照，由此而产生了社会普遍的

对法律的信仰、人们也相信法律的权威，那么这样的关系层

次下所带来的法治的民生意义的效果也应当是终极的。 民生

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基本问题之一，民生问题由于

它所涉及到的领域特别的广泛，所以在跨入法律规范视界中

时就对法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在现实中解决问题，

更要在解决了问题之后，还要将对这个问题诉求上升到理念

和追求的高度，这主要体现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融入民生

的理念和追求。如果上升到价值的层次，那么不仅对法律本

身，还是对法律所能够促进的本身之外的价值，都是在质的

规定性方面的极大提升。这样的法律民生价值理念追求，对

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也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现在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框架之下，民生问题的极大改

善应当是一个常态。在和谐的法治环境中，民生问题的改善

才能体现法治与社会本身的和谐，在法律的民生理念下改善



民生状况能够更大限度的促进社会和谐与法治和谐的进程。

2、应当在法律的本体构架和运作过程中融入关注民生的要素

在法律的本体构架中蕴含着关注民生的要素。民生问题在具

体表现上也即是法律上的基本问题：权利与利益的相互冲突

；社会发展的平等与公平；社会主体的各种权利、义务、职

责和责任。民生问题上升到法律问题的层次可以从法律关系

、从法律是协调平衡利益冲突，协调社会矛盾的手段的角度

来加以说明。在具体的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会遇到的违法违

规现象，对其进行纠正和惩罚的过程中涉及到的也是具体的

法律机制下进行利益协调的问题。在法律本体的构架中明确

民生问题所包含的有价值的法律因素，以及法律因素所能够

促进的民生价值，是对关注民生理念的一种强化，这样就使

民生理念成为制度化、法律化的现实，在这种现实的制度保

障下，使符合保障民生要求的行为与不符合民生保障民生要

求的行为之间的界限逐步明确，更加有利于切实地加强和改

善民生。 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潜藏着关注民生的理念。对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规范，本身就是加强和

改善民生的一项应有内容。在整个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对关注

民生的诉求是从程序正义到实质正义过渡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法律运行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个部门，应当在各自的工作

场域中对法律的民生价值追求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高度的重

视。在立法中应当贯穿着一种关注民生的理念，具体的立法

工作和立法成果都要体现对民生的特别照顾；在执法方面，

民生问题是这一过程的重中之重，民生问题的改善是行政部

门的具体制度的安排问题，是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机制合理

协调与否的问题；具体到司法领域，关注民生要求的还是对



作为主体的人的各项利益的符合公平正义理念的切实的维护

；也只有社会公众的切实的民生利益在立法、执法、司法三

个环节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具体到守法，以上的保障效果才

能为守法提供理由和动力；只有在自觉的社会公众的守法状

态中，法律监督才成为可能。总之，潜藏在法律价值观念当

中的民生理念，不仅使法律的本体框架，而且使法律的整个

外部运作过程都内涵了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这是法治文明

的重要标志，也是法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 3、法律与民

生互动，共同促成和谐法治状态的形成 民生问题的普遍性给

法律体系开放了一个整体性的规范框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新时期，关注民生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主题，关注

民生成为进行社会建设的内在要义。在“依法法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等这一

系列的法治话语的背景之下，在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要求的

背景下，在法治的语境中讨论民生问题的解决，合乎情理的

一种现实诉求就是使“民生法治”这一设想首先成为理论现

实，在这一理论现实的框架中，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有了更为

可靠的法治理念依托，在这一理念依托的支撑下使“民生法

治”的理论现实最终成为社会当中的制度现实。民生问题首

先要在“有法可依”的背景下解决，而且这种“所依之法”

还必须是符合改善民生状况的能够在社会中有效运行的良法

，接下来才能考虑必须依照符合民生之良法行为，最后是保

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得到有力的贯彻和推行。 之所以要在

法律价值的话语中提到民生，之所以尝试着要将民生视作法

律的一个价值追求，之所以想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中融入关注



民生的理念追求。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目前，法律的价值体

系中所涉及到的具体价值大部分都是理想的、宏观的，而民

生恰恰是以现实的、微观的视角融入法律的价值理念中的。

法律关注民生不仅可以使法律本身具有一种朴素的现实价值

取向，而且还使法律在现实运作的过程中能够更有效的促进

它所关注的民生价值理念的生成、完成和达成。作为法学研

究的参与者、促成者，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法学人都应

当有这样的一种学科担当：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心系天下

、心系国家、心系社会、心系人民、心系民生，要把关注民

生放到法学研究的整个环境中去理解和把握，要让关注民生

的价值追求真正成为我们在法治之路上的一种实在的动力，

法治需要民生，民生也需要法治。 结语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

次提到加强和改善民生，民生问题的改善，法学研究对改善

民生的关注，这是国家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更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切身需要。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号召的层次，从国家

、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层次，我们要关注民生问题。更为重要

的是要在实践中关注民生，但是理论界也不能对民生问题有

丝毫的“不重视的倾向”，因为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指导正

确的实践。在法学理论的层次上提出应当把关注民生做为法

学研究、法律实施实践中的价值追求，是在依法治国和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今时代所要实践的一种理性要求。法

学研究关注民生不仅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为可贵的是要

看到这种学科发展的需要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内在的社会发

展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只有在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的大背景

下看待现时代的法学研究，才能使法学研究者真正成为当今

时代发展的服务者和推动者。改善民生成为法律所关注的价



值，法律在本身的价值体系要求的范围内对民生的改善起到

促进和保障作用，这种双向的作用和选择机制有利于民生的

改善、有利于社会建设的完成、有利于和谐的法治环境的生

成、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达成、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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